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

档案（资料）查（借）阅管理规定
为了加强学院（含各部门）档案（资料）（以下简称“档案”）管理，确保学院档案安全完整，充分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，使档案查（借）阅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 档案主要供本校教学、科研、党政管理等各项工作使用,适当为社会利用服务。

第二条  查（借）阅档案，须办理查（借）阅手续，填写《档案（资料）查（借）阅利用申请表》。

查阅党委、院长办公会议纪要，党委、院长办公会会议记录，须经分管院领导审批，学院主要领导批准后方可查阅相关内容；查阅人事、财务、资产采购、基建项目、后勤服务档案，经部门负责人同意、归档部门审核、分管归档部门院领导审批后，由档案管理人员查阅。如以上档案涉及面广、较为复杂，需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。

纪检、审计等档案属保密档案，一般不对外查（借）阅，如需查（借）阅，需学院主要领导或上级纪委部门批准。

第三条  利用档案

（一）各部门利用本部门归档至学院档案室的档案，须经本部门负责人及归档部门负责人同意后向学院档案室调阅。

（二）各部门利用非本部门业务范围内的档案，须经部门负责人同意、归档部门审核、分管归档部门院领导审批，如以上档案涉及面广、较为复杂，需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。

（三）机密档案查阅须按保密规定办理。

（四）外单位人员需要利用上述档案，应经学院档案室负责人批准后，再按以上规定办理。
第四条  利用档案必须自觉保护档案材料的完好，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拆卷、抽页、损坏、涂改；不得擅自摘抄、复制，将档案带出阅档室；不得出版、公布、泄露未开放的档案及有关内容。因工作需要复制已开放档案的，由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办理。档案复制件应妥善保管，用毕及时送回档案室注销。凡需要摘抄或复制保密档案、未公开档案的，须经学院档案室负责人批准。

第五条  一般情况下档案不得外借，如特殊情况需外借，须经归档部门负责人、分管归档部门院领导批准，特殊档案须经学院主要院领导批准，并按期归还。

第六条  档案工作人员及档案利用者,要严格遵守上述规定,对违反规定者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办公室负责制定、解释，并根据情况适时修订。


